
電腦積分排名榜計分準則修訂 

《通 告》 

 

由 2012 年 1 月 7 日(即「2012 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」)起，本會電腦積分

排名榜的計分準則，將有以下兩項修訂： 

 

一、扣減分 

在單打及雙打賽事中，因對手棄權而沒有對賽之晉級者，將由現時所得之

100%分數，修訂為 50%；而對棄權者之扣分則維持 100%不變。 

 

二、新增罰則 

凡在團體賽事中棄權之隊伍，該隊伍所有報名球員均須被罰分。 

罰分比例將按本會各項賽事的等別分類劃分，即： 

甲級賽事 – 每人扣 20 分 

乙級賽事 – 每人扣 15 分 

丙級賽事 – 每人扣 10 分 

丁級賽事 – 每人扣 5 分 

(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的排名榜計分準則 – 附表) 

 

特此通告 

 

香港乒乓總會 

2012 年 1 月 6 日 


